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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少年的偏差行為可能來自接觸偏差同儕或疏離的家庭與學校

關係。 

 研究使用次級資料庫分析，隨機選取全台就讀高中學校日間

部、夜間部與少輔院的學生，共 3,215筆有效資料。研究包含人口

學資料、青少年對父母的自我揭露、接觸偏差同儕的情形，針對上

述進行以自我揭露為中介的結構方程式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女性與

就讀日間部、夜間部的學生相較於男性與就讀少輔院的學生有更多

的自我揭露，且較不容易接觸偏差同儕。青少年性別、學制與接觸

偏差同儕有直接關係，但仍受青少年自我揭露的部分中介，顯示青

少年對父母的自我揭露越多，越不易結交偏差同儕。本研究結果可

供學校藉親師溝通管道，使父母重視並採取策略建立良好的親子關

係連結。 

 

關鍵字：結構方程式；偏差同儕；青少年對父母的自我揭露；高中

職；性別；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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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iant behavior in adolescents may stem from exposure to deviant 

peers or from strained family and school relationships.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 disclosure to parents and 

exposure to deviant peers, as well as how school type, gender, and age 

relate to these variables.  

Secondary databas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3,215 valid cases of 

students randomly selected from day schools, night schools, and vocational 

schools across Taiwan. Research variables include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adolescent disclosure to parents, and exposure to deviant 

peer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above variables, with a good model fit. Results showed that females and 

students in day or night schools disclosed more to parents and were less 

likely to be exposed to deviant peers than males and students in vocational 

schools. There was a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 gender, school 

type, and exposure to deviant peers, bu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dolescent 

disclosure to parents indicated that the more adolescents disclose to their 

parents, the less likely they are to associate with deviant peers. Findings 

can provide schools with communication channels for parents and teachers 

to establish positiv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Keywords: Child disclosure；Deviant peers；Education system；

Gender；Secondary education；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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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重要性 

當生活中遭遇挫折或情緒障礙時，個人尋求心理抒發的管道不盡

相同。近年來，青少年自殺與濫用藥物事件頻傳，在青春期階段生理、

心理與人際急速變化的情況下，易使他們因衝動或不成熟的思慮而影

響判斷，誤以非正向管道抒發情緒，做出傷害自身與他人的行為。青

少年的行為問題又可分為內化（internalizing）之憂鬱情緒與外化之偏

差行為（externalizing）（Campbell, 1995），本篇研究將針對青少年

偏差行為問題作深入探討。    

根據我國教育部於 109 年的各級學校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分析

報告中統計（教育部，2021），通報案件共有 132,224件，其中「暴

力事件與偏差行為」類別位居第四位，且相較於 107、108 年有通報

量上升之趨勢，在 109 年則達到 13,679 件，而位居前四位的偏差行

為事件為：一般鬥毆事件、疑似偷竊事件、離家出走未就學、疑涉及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青少年時期除了課業以外，人際互動也有可能是造成青少年行為

問題的重大壓力來源，包含同儕間的關係、家庭關係與功能等，此階

段重視友誼發展，若交友不慎，容易誤入歧途，衍生個人偏差行為及

社會問題，在 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Psychosocial The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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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中，指出青少年發展階段任務為「自我認同」（self-

identity），個體透過自我反省，確立自身於團體中的定位及社會期望，

並順應環境調整自己行為與價值觀；在 Bandura（1977）的社會學習

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中指出青少年可透過觀察與模仿進行

學習，不需藉由親身經歷或獎懲方式學習，而學習的楷模包括長輩、

重要他人、同儕、手足等。因此，長期接觸偏差同儕，容易受環境影

響，無形中增加自身的偏差行為（Akers, et al., 2009）。 

家庭關係與功能對個人同樣影響甚遠，在探討雙親和同儕團體對

高中生吸菸行為影響的研究中指出，同儕團體固然為行為問題的主要

影響因素，但在家庭中，男性高中生的吸菸行為也與父親的吸菸行為

具相關性（楊雪華，2003）。透過理論對照，可初步了解在青少年時

期，可能會因為周遭環境因素，提升物質使用的可近性或可效仿之對

象，如：同儕團體或家庭成員。 

更進一步了解家庭互動關係與兒童行為問題的關聯，發現缺乏父

母知識與消極養育行為，是造成兒童未來發生行為問題的重要因素。

Stattin與 Kerr（2000）歸類出父母知識的三項來源為：孩子對父母的

自我揭露（child disclosure），即孩子自發性的告訴父母自己的活動；

父母的勸誘（parental solicitation），即父母詢問孩子或孩子的朋友來

獲取對孩子的瞭解之父母知識；父母的控制（parental control），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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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使用規範或限制來控管孩子的活動，但並非瞭解孩子的活動。Stattin

與 Kerr（2000）針對以上三個面向做檢驗，研究結果發現孩子對父母

的自我揭露為父母知識獲取的主要管道，孩子的自我揭露程度也可以

預測出父母對孩子的了解程度與孩子的行為問題。兒童作為「訊息管

理者」（Information Managers），他們可以自主決定讓父母知道什麼

訊息，建立自身隱私，甚至採取相關策略維護這些訊息，這樣的保密

策略也可能對兒童的行為問題造成影響（Tilton, et al., 2008）。同時，

兒童自主權的提升容易導致親子之間的衝突，父母可能因為長期難以

獲取知識，而積極的努力，也有可能因無力改變而放棄，最終撤回情

感支持（Kerr, et al., 2008）。Kerr（2008）等學者也提出父母會對孩

子的特徵做出不同反應，如：孩子溫暖時，父母會有更多的監督行為，

反之，孩子若顯情感淡漠，父母則會減少監督。綜述以上研究，若親

子關係惡化，父母養育行為的品質大幅下降，將會增加孩子的行為問

題。兒童若與重要他人的依附關係不佳，亦即社會化的不完整或缺陷，

很可能提升低自我控制與接觸偏差同儕的機會，最後導致偏差行為的

發生（譚子文、張楓明，2013）。Liddle於 2002年提出的MDFT家

庭治療計畫（Multidimensional Family Therapy）中，將 11至 15歲中

的兒童進行隨機對照研究，結果指出參與此計畫的父母在改善監督行

為並提升對孩子的訊息掌握後，這些兒童的物質使用相對於未參加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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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的兒童減少程度更明顯，顯示出父母對孩子的監督行為為孩子物質

使用的其一中介因素。 

由此可知，國外目前有學者已針對父母對子女生活訊息的了解程

度進行研究，並定義出父母知識（parental knowledge）與父母監督

（parental monitoring）的差異性，從這些研究，我們可以了解父母知

識與獲取的管道是家庭互動關係的重要因子，父母知識的不足有很多

原因，但都一併指向家庭互動關係可能的缺陷，這樣的缺陷對於需要

重要他人支持的青少年而言，很可能轉而寄託在同儕身上，與家庭和

學校的連結不佳時，則更可能接觸到偏差同儕，進而導致偏差行為。   

相較國內研究則較多在探討養育行為與教養方式對兒童人格與

學業發展的影響，但是養育行為與教養方式皆屬於父母選擇採取的養

育策略，並未能直接代表父母對孩子的了解程度。綜上述，本研究欲

將青少年之性別作為變項，了解性別與接觸偏差同儕的關係外，也檢

驗性別、學制與青少年對父母自我揭露的關係，並探討青少年對父母

的自我揭露在青少年性別、學制與接觸偏差同儕之間所扮演的角色，

希望研究結果可提供未來相關研究或改善青少年行為問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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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文以自我揭露為中介探討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的機制。 

可分為以下兩點： 

（一）了解青少年的性別、學制與接觸偏差同儕的關聯性。 

（二）了解青少年自我揭露對青少年的性別、學制在接觸偏差同儕關

聯性的中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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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一）青少年自我揭露是否與接觸偏差同儕有關聯？ 

（二）青少年的性別是否與青少年自我揭露有關聯？ 

（三）青少年的性別否與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有關？ 

（四）青少年的學制否與青少年自我揭露有關聯？ 

（五）青少年的學制是否與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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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青少年的定義 

    臺灣少年福利法將少年定義為 12歲以上未滿 18歲之人，根據

台灣行政院於 2021 年發布的國情簡介，臺灣高級中等學校在學年

齡為 15歲至 18歲。高級中等教育法裡，也將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

統稱為高級中等學校。 

   另外，依據台灣少年輔育院條例與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

施通則，將少年輔育院定義為未滿 18 歲之青少年因觸法而受到少

年法庭裁定，依法執行感化教育處分的學校。 

 本文指就讀高級中等學校與少年輔育院，年齡介於 15-18 歲之

少年。 

（二）青少年的學制 

  本文指青少年就讀高級中等學校日間部、夜間部或少年輔育

院之求學管道的差異。  

（三）青少年對父母的自我揭露 

     青少年對父母的自我揭露指青少年主動透過揭露自身訊息，

提升父母或監護人知識的程度。本文指的自我揭露訊息內容涵蓋青

少年透露自身同儕團體成員對象；晚上、空閒或是下課的行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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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流向。研究參與者填答問卷的題項共五題，包含：「您的父母親

或是監護人真的知道您的朋友是哪些人？」、「您的父母親或是監

護人真的知道您晚上通常去哪裡？」、「您的父母親或是監護人真

的知道您錢花在哪裡？」、「您的父母親或是監護人真的知道您空

閒時在做些什麼？」、「您的父母親或是監護人真的知道您下課後，

通常會去哪裡？」。 

（四）偏差同儕 

指青少年接觸具有偏差行為的同儕。偏差行為泛指任何違背社

會主觀規範或法律的行為（Snyder, et al., 1986）。研究參與者答問

卷的題目為：「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多少比例做過

下列事情？」並根據研究參與者的實際狀況填答以下偏差行為，包

含抽煙、喝酒、嚼檳榔、使用毒品（K他命、搖頭丸、大麻、神仙

水、天使塵、安非他命、一粒眠、海洛因、FM2、笑氣等）、逃家、

翹課、故意破壞公物、偷東西、使用武器或物品攻擊他人、偷東西、

打人、勒索別人。 

 

 

 

 

 

 



 9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這一章針對「國、內外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相關研究」、「青少

年對父母的自我揭露相關因素」、「青少年性別、學制與接觸偏差同

儕的相關研究」、「理論回顧」四個部分做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國內、外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相關研究 

（一）國內青少年 

國內教育部設有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並針對

每年通報事件提出分析報告，於 107年通報件數共 151,220件，

其中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佔 8,660件；108年通報件數共 221,394

件，其中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佔 10,063 件；109 年通報件數共

132,224件，其中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佔 13,679件，由近三年的

數據顯示，學生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逐年上升（教育部，2021）。

教育部校安通報中心根據分析結果指出高級中等學校待強化之

防制工作除了傳染病防治、學生自殺與自傷事件、性侵與性騷擾

事件、家庭暴力等兒少保護工作外，離家出走未就學、鬥毆事件、

使用毒品、疑涉殺人等暴力與偏差行為的防制工作也迫切需要被

解決。 

根據譚子文與張楓明（2003）以台灣六個縣市的國民中學，

採用分層叢集隨機抽樣方式，有效分析樣本共 734位學生，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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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方程式檢定，間接效果分析顯示，低自我控制、接觸偏差同

儕是依附關係和青少年偏差行為之中介變數，依附關係和青少年

偏差行為、低自我控制、接觸偏差同儕據有關聯。 

郭玲玲、董旭英（2020）為探討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的影響

因素，透過零膨脹負二項回歸模式，釐清緊張因素和利社會行為

在解釋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機率與發展頻率的角色，有效樣本為

1,058 位學區位在台南的中學生，結果指出低自我控制完全中介

父母依附與毒品使用態度的效果，低自我控制特質越明顯的高中

職學生，因與父母關係疏離，未於具社會規範的環境下成長，在

面對及時享樂、利益誘惑的決策時，容易缺乏深思熟慮，他們不

排斥採取非法手段達到目的及獲取利益，偏差認同取向越明顯的

高中職學生，對於毒品使用態度也較為開放與正向，接觸偏差同

儕是偏差態度最主要的預測與解釋變項。 

吳中勤（2017）在接觸偏差同儕對偏差行為影響之理論模式

的橫鑑的研究中，以台中地區國民中學 5,079 位國中八年級的學

生為研究對象發放問卷，並利用逐步分析法，依序進行單層結構

方程式與多層次結構方程式檢驗社會學習論與接觸偏差同儕對

偏差行為的相關脈絡，從單層 SEM 中可看出偏差行為如同社會

學習論所預測，偏差同儕作為楷模使青少年模仿偏差行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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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行為的正增強因子，除此之外，青少年所處班級情境，也可

能是影響青少年個人偏差行為的重要因素，班級中的偏差同儕會

使青少年感知不勞而獲或是透過非正當管道，可以更加輕鬆獲得

所希望的結果，例如：青少年看到班上作弊的同學不需用功讀書

也可以有好成績，無形之中也提供班上其他處於衝動階段，自我

控制能力較低的同學模仿的對象，因而從事偏差行為。以社會控

制理論的依附關係來看，高中職學生對學校的依附可以使他們獲

得情感與學習上的支持，並可有效抑制高中職學生做出違反社會

規範的行為，減少暴露於非法情境的機會，然而，青少年時期，

同儕對於自主性逐漸提升的高中職生而言，是重要的人際網絡，

高中生從同儕裡獲得仿效的對象，並從中得到歸屬感，甚至接觸

與原生家庭不同的價值觀，導致對於同儕依附越強的青少年，就

會越有可能接觸到偏差同儕，比起判斷事物的對錯，青少年更傾

向達成同儕間的共識（郭玲玲，2020）。 

從國內青少年與偏差行為的研究中，可了解到在青少年階段，

同儕團體的影響力甚大，青少年身處於具有偏差行為的友伴關係

中，易習得同樣的偏差行為，以下針對國外青少年進行文獻回顧，

了解國內、國外青少年與偏差行為之間是否存在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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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青少年 

Ronald（1989）等學者以社會學習理論為基礎研究青少年與

物質使用的關係，建立青少年面臨壓力的因應方式與物質使用

的架構，針對美國中西部 13-17歲的 343位青少年進行面談與問

卷填寫，發現父母的拒絕、偏差同儕及青少年低自尊與迴避的

應對方式可預測青少年物質濫用的可能性，研究結果表明青少

年物質使用的改善策略應該著重於青少年的社交關係與家庭互

動。 

Stephanie（1998）等在紐約北部社區隨機抽樣 452位 12至

18歲的青少年，以 7年時間進行前瞻性追蹤研究（Prospective 

study），了解青少年在學校中偏差行為與其調節因素，偏差行

為包含輟學、懷孕、犯罪行為、刑事定罪、反社會人格、酗

酒，研究結果發現青少年行為問題皆指向青春期結交偏差的友

伴關係，而青少年與學校之間發生衝突與後續反社會規範的行

為皆受偏差同儕所調節。David （2002）等學者以 1,265位紐西

蘭兒童為研究對象，進行 21年的縱向研究，測量偏差同儕的影

響，偏差行為包括暴力犯罪、財產犯罪、酗酒、大麻濫用和尼

古丁依賴，結果發現每一個偏差行為皆與偏差同儕有顯著相

關，並且偏差同儕對於 14至 15歲之研究對象的影響力大於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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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歲的研究對象，在青少年時期接觸偏差同儕，會導致對犯罪

和物質使用的易感性增加，而這種易感性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

下降。 

Morgan（2015）等學者透過服刑少年被送到戒治機構時招募

192 位年齡介於 12-18 歲的涉案少年，以問卷方式分別為青少年

與父母進行測量，並使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進行資料分析，

了解父母監督、接觸偏差同儕、犯罪行為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

父母監督（parental monitoring）為孩子犯罪行為的中介因素，且

有同伴進行共同犯罪比個人進行犯罪的動機更強。對父母自我揭

露越少，越有可能會受到偏差的同齡友人鼓勵執行違背社會規範

的行為，從而使青少年對父母的秘密越來越多並持續惡性循環

（Frijns, et al., 2010）。 

Cambron（2017）等學者為調查吸菸和酒精的物質使用行為

與孩子成長環境的因素之相關性，在西雅圖青少年犯罪比例較高

的區域中，以 10 歲的兒童為研究對象進行縱貫性研究，比較每

個時間點孩子在使用物質上的曲線變化，研究參與者共計 1,053

位，結果發現生活在社會經濟條件較差的地區、較低的家庭收入、

開放的家庭吸菸環境以及接觸偏差同儕與吸煙呈正相關；較低的

家庭功能、開放的家庭飲酒環境與飲酒呈正相關，強調了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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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同儕在青少年早期接觸物質的重要性。另外，青少年早期

使用物質（酒精）也會增加未來對毒品及菸品的依賴，在 Ladis

（2019）等學者針對 387位的青少年研究中，使用 POCESS研究

方法檢驗父母知識、父母控制、父母溝通彼此的關聯性，並以青

少年的物質使用作為中介因素，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低程度的學

校互動關係與消極的養育行為，包含低程度的父母知識、家長控

制與溝通，會提升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的機會，也同樣預測出青

少年使用物質的可能性提高（Ladis, et al., 2019）。 

在第一節中可以了解接觸偏差同儕是造成表現偏差行為的重要

因素，第二節針對國內、外青少年偏差行為與接觸偏差同儕的文獻做

整理，無論國內、外數據皆可得知同儕之間偏差的友伴關係確實是造

成青少年行為問題的重要相關因素，當青少年與有行為問題的同儕長

期接觸時，會增加青少年對於物質使用的可近性或增加偏差行為的楷

模，他們也會因為優先考量如何在團體中獲得歸屬感，不易思考冒險

行事所帶來後果，致養成自身行為問題，以上研究也可以看出青少年

與家庭關係連結薄弱時，會強化青少年對於同儕團體的依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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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青少年對父母的自我揭露相關因素 

父母關心孩子的方式有很多種，大部分的父母基於擔心孩子安危，

都會希望能掌握自己孩子的行蹤、和哪些朋友在一起。父母對孩子日

常活動的理解比對孩子犯錯的理解還要重要（Margaret, 1999）。  

Stattin與 Kerr（2000）指出父母監控（parental monitoring）並非

等同父母知識（parental knowledge），在過去的文獻裡，父母監控包

含建構孩子生活環境的過程，例如：為孩子註冊學校、安排孩子和同

儕的休閒活動；透過聯繫追蹤孩子的行蹤，且父母會隨著孩子的成長，

使用不同的方式聯繫孩子，部分文獻以父母監控作為用詞進行問卷調

查，題項卻多以詢問父母對於子女的了解程度，非監控情形，因此

Stattin與 Kerr（2000）重新概念化用詞，將父母監控定義為父母為了

以勸誘或控制的方式瞭解孩子，所採取的策略和行動，並檢驗父母知

識和三項父母知識取得管道（子女自我揭露、父母勸誘、父母控制）

的關聯性，發現皆呈正相關，父母知識即定義為父母或子女採取上述

三項管道後，父母最後對於孩子的了解程度。 

Stain與 Kerr提出父母知識（parental knowledge）獲取的管道主

要有三種：第一種為自我揭露（child disclosure），即在父母沒有任何

介入或提醒下，由孩子主動告訴父母；第二種為父母勸誘（parental 

solicitation），即父母藉由詢問孩子與孩子的同儕獲得訊息；第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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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父母控制（parental control），即父母透過制定規則或限制，要求孩

子說出訊息。而父母知識的來源，主要來自孩子的自我揭露，也是孩

子與父母彼此信任的重要關鍵，低信任的親子關係象徵家庭功能失調，

連帶影響後續兒童的犯罪行為、家庭功能失調的問題，於孩子角度來

看，是基於他們是否相信父母信任他們，而從父母的角度則是他們自

己對孩子的信任（Kerr, et al., 1999）。許多研究也發現，父母對於女

兒的了解程度大於兒子，這個發現可能與廣泛的社會文化有關，基於

傳統理念，父母對於管教女兒多於兒子，而因為性別特質，女兒也更

傾向對父母自我揭露相關訊息（Stattin, et al., 2000）。 

青少年在提供父母訊息時，可以採取策略篩選部分訊息，例如為

了避免被父母懲罰問題行為、建立自主權、維護個人隱私，而隱藏訊

息、撒謊、保密（Finkenaueret, et al., 2002；Smetana, et al., 2008）。

然而，青少年隱藏訊息的行為預測更多導致行為問題的可能性（Frijns, 

et al., 2010），反之，自我揭露較多的青少年，預測出較少的反社會

行為（Laird, et al., 2010）。Sandra（2015）用文獻回顧的方式，並以

計畫行為理論為基礎，了解父母提供子女酒精的情況，在丹麥青少年

的研究中指出一些青少年曾經向父母施壓讓他們飲酒，理由是如果不

喝就會遭到同儕孤立，在經過父母同意後，青少年表示隨著父母管教

的鬆綁，他們與父母的關係有所改善，父母同樣希望子女免受排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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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與子女建立情感連結，子女透過自我揭露並試圖尋求父母同意，

同時父母獲得教育機會，教導子女負責任的飲酒與相關安全概念，相

較青少年隱藏訊息，父母可以更了解子女實際生活與交友情形，提供

關懷與建議。 

從第一節理論基礎中可以得知，家庭互動關係也是青少年接觸偏

差同儕的重要因素。此節中說明孩子的「自我揭露」為父母主要了解

孩子生活狀況的方式，藉文獻資料整理出較疏離的家庭互動關係，可

能導致青少年較少對父母自我揭露訊息，另外，青少年刻意隱蔽訊息

的行為，也預測出更多的行為問題，反之，正向的家庭互動關係，可

能提升青少年自我揭露的意願，因此，本論文以「青少年自我揭露」

作為中介變項探討接觸偏差同儕的機制。性別方面，因傳統社會文化，

父母傾向約束女兒大於兒子，女兒的自我揭露意願也大於兒子，因此

將青少年的性別也納入研究架構中，以下針對青少年的性別、學制與

接觸偏差同儕的關聯性做文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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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青少年性別、學制、年齡與接觸偏差同儕的相關

研究 

Shelly（2018）等學者透過 26篇文獻回顧，檢驗性別是否為青少

年增加接觸偏差同儕易感性的因素，結果顯示青春期男性在團體中承

擔的同儕壓力較女性大，也較容易受到鼓勵而嘗試冒險行為。青春期

女性進行社交活動是為了促進人際交往（Rose, et al., 2006）。因此，

她們在碰到偏差同儕時，能夠預先考量到參與危險行為可能會損害社

會期待或破壞與父母、師長、其他朋友的關係，青春期女性較容易追

求歸屬感與聲譽，或依賴親密關係作為自我評價和自我價值的來源

（Rudolph, et al., 2005）。而青春期男性，較可能優先考慮社會地位

和目標（LaFontana, et al., 2010)。在青少年時期性別差異上，父母與

老師應注意女生的交友狀況，以避免受到同儕影響產生偏差行為，但

是父母的過度干涉則會導致男生的偏差行為發生（石泱、王乃琳，

2007）；國內學者譚子文、張楓明（2013）對於性別與青少年偏差行

為的研究也有與國外一致的研究結果，男性從事偏差行為的比例比女

性高。 

Jacobson與 Crokett（2000）指出青少年的性別與年齡為父母知識

和青少年犯罪行為中重要的調節因素，父母知識和青少年犯罪行為的

關係會隨著男性年齡逐漸增長而增加，隨著女性年齡增加而降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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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交互作用的原因可能來自於女性較男性早熟，較早的生理發育可能

導致女性與年紀稍長的男性交往，而造成更多的問題行為產生。在

Allen（1985）年的研究中顯示早熟的女孩比晚熟的女孩更有可能從事

逃學、酗酒、吸毒等偏差行為，且年長的偏差同儕可調節個體的成熟

時間，綜上述，父母知識的獲取程度與子女的犯罪行為對於年紀較輕

的女性與年紀較大的男性有更顯著的相關性。 

自第一至三節文獻探討的內容可以發現接觸偏差同儕為引發青

少年偏差行為的重要因素，而物質使用、翹課、翹家也被歸類於偏差

行為。據劉宜廉（2009）等學者以宜蘭地區的青少年為樣本，研究非

法藥物使用及其防制策略，結果顯示宜蘭地區青少年非法藥物濫用盛

行率為 0.74%，依學制分類，高中盛行率為 0.85%，高職盛行率為

1.72%，國中為 0.33%，依性別分類則男性為 0.89%，女性為 0.59%，

除了學校樣本外，還有街頭外展樣本，訪談街頭個案結果，翹課經驗

比例為 46.60%，蹺家為 28.80%，兩者皆男性多於女性。物質使用方

面，男性吸菸、喝酒、嚼檳榔比例分別為 54.84%、47.31%、29.03%；

女性吸菸、喝酒、嚼檳榔比例分別為 26.53%、35.71%、12.24%，男

性比例皆多於女性，此研究採推論性檢定統計，經多變項分析結果發

現青少年非法藥物使用的危險因子為高職學制者及同儕為非法藥物

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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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節中說明了性別為自我揭露的其一因素，第四節整理出國

內、外性別和接觸偏差同儕的關聯性，在國外的研究中顯示女性會優

先依照社會期待考慮行事後果，男性則為追求團體中的社會地位容易

冒險行事，因此男性對於接觸偏差同儕的易感性高於女性，國內以宜

蘭地區高中、職青少年為例的研究中，偏差行為比例男性多於女性，

學制方面，高職非法藥物濫用盛行率大於高中，因此，性別與學制可

能營造接觸偏差同儕的機會，進而導致偏差行為。 

從文獻中可得知國內已針對高中青少年的性別、學制與接觸偏差

同儕的關係進行研究，但目前尚未有文獻指出高中日間部、夜間部及

少年輔育院在性別方面與接觸偏差同儕的關聯性，另外，本文將青少

年對父母的自我揭露納入研究架構作為中介因素探討，可同時檢驗性

別、學制與青少年對父母自我揭露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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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理論回顧 

   本節先以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探討青少年發展階段，再針對社會

控制理論、一般性犯罪理論、社會學習論三個支持青少年接觸偏差同

儕相關因素的理論進行回顧。 

（一）  心理社會發展理論（ Psychosocial Stage Theory of 

Developmental）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 15-18 歲，就讀高級中學及少年輔育院之

青少年，為了解青少年發展階段的心理成長狀態，以下參考 Erikson

（1963）所建立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又稱心理社會論（Psychosocial 

Theory），理論以發展危機（developmental crisis）為基礎，即個體

在成長過程中，透過與社會互動的過程，同時要滿足自我成長的需

求及社會規範的限制，使個體在社會適應上會產生心理困擾，而發

展危機具有促動正面促動作用，因此個體在受到危機壓力時，必須

學習如何調適自我，若調適成功，則視為解除危機，而根據 Erikson

對理論的解釋，每個人在不同成長時期，會有不同的發展危機，個

體經由不斷化解危機，得以順利進入下一個發展階段，發展期別依

據年齡分成八個階段，其中第五階段青年期的發展危機為「統合對

角色混亂」（Identity versus Role Confusion），此階段個體嘗試把跟

自己有關的多個層面統合，形成自我整體，個體若發展順利，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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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自我概念與目標，若發展失敗，則時常對於生活感到徬徨迷失，

而發展成功與否不是非黑即白的狀態，個體傾向正向一端，可視為

發展順利，反之則發展失敗（Erikson, 1963 ; 張春興 2007）。 

（二）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 

本文藉由子女對父母的自我揭露程度，間接了解父母是否能確

實掌握孩子的相關訊息。當父母或孩子的重要他人之育兒與教養的

技術有缺陷時，會導致家長和子女無法建立健全的情感連結，容易

在社會情境中促使犯罪或偏差行為（Hirschi, 1969），社會控制理論

中提到一個重要概念為阻止孩子產生問題行為的其一因素為依附

關係，如：孩子對父母產生的情感連結，以下針對社會控制理論詳

細說明。 

Hirschi（1969）提出社會控制理論又稱為社會鍵理論（Social 

Bond Theory），此理論主張犯罪是人類的本能，需要探究的問題則

是什麼因素可以使人不會犯罪，並承襲 Durkheim 的觀點，當人們

不受社會規範及法律約束時，會傾向犯罪，而個人與社會法制與環

境教化的連結稱為社會鍵（Social Bonds）。理論分成四個要素，包

含：依附（attachment），其指個體與他人間的情感連結關係，且有

尊敬與認同的感受，因此當個案越依附某一對象或團體，越會在意

他人或滿足團體期待，而不敢做出非法行為，反之若個人缺乏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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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越容易出現問題行為，而青少年的依附對象通常為父母、學

校、同儕；參與（involvement），指個案若投入正當活動，如：參

與學校、家務、運動等，則會花較多時間與精力於此，抑制犯罪的

可能性；抱負（commitment），為個案是否對未來有規劃及目標，

沒有抱負者較難思考偏差行為所帶來的風險與代價；信念（belief），

即個人尊重社會規範與機制，對於學校、家庭所設立的規則有信任

與忠誠的行為，符合道德且遵行規矩，若個人不信任團體規範與法

律，會增加犯罪的可能性。社會鍵主要的概念是青少年與社會鍵連

結的強度會影響個人後續的行動，健全的連結是阻止青少年出現犯

罪行為的主要因素。 

（三）一般性犯罪理論（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 

      社會控制理論中提出的依附關係雖與青少年偏差行為具相關

性，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制約因素的影響，如：偏差同儕、自我控制、

社會學習，因為青少年可透過教育的方式，包含：教師指導、學業

表現、團體學習，改善低自我控制的情形（Hirschi, 1969；譚子文，

2013）。也就是說當青少年缺乏依附對象時，若出現偏差同儕與自

我控制能力不足的情形，極有可能依附偏差的友伴關係增加行為問

題的風險，以下針對自我控制理論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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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tfredson與 Hirschi（1990）以社會控制理論為基礎，提出一

般性犯罪理論又稱自我控制理論或犯罪共通性理論，社會鍵強調外

部因素，低自我控制則強調個人內部因素，此理論主張社會控制是

透過個人的自我控制而對犯罪產生作用，犯罪性（criminality）為犯

罪事實的其一要素，又稱低度自我控制（Low Self-Control）或衝動

性，指追尋短暫立即享樂，無視後果，與學校、父母的依附關係越

弱，青少年越容易有低自我控制的情形發生，而低自我控制與衝動

性格，使青少年經常出現偏差行為，包含物質使用、偷竊、暴力，

這些行為提供立即且短暫的利益，滿足低自我控制的青少年之需求，

無視學術活動，他們不需透過工作獲得金錢，不需透過結婚獲得性，

不需透過法院介入獲得復仇。 

（四）社會學習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 

自社會控制理論與一般性犯罪理論中可得知青少年的偏差行

為其一制約因素為社會學習。社會學習理論指出青少年與偏差同儕

接觸，容易習得偏差行為，且能增強偏差行為的動機、內驅力、合

理化及態度（Akers, 1985；Sutherland, 1939）。而構成社會學習論

的其一要素為環境，不同的學制會接觸不同的學習環境，本文為了

解不同學制下，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的情形，將研究對象依據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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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三類，包含：高中日間部、高中夜間部、少年輔育院，以下針

對社會學習理論詳細說明。 

心理學家 Albert Bandura（1977）提出社會學習論又稱為三元

學習論（Triadic Theory of Learning），強調學習理論應包含三要件：

環境（environment）、個人（personal）、行為（behavior），並且

三者具有交互決定（Reciprocal Determination）的關係。理論中包含

其一要素為學習得自觀察與模仿，指個體在觀察學習時，向社會情

境中某個人或團體行為學習的歷程，模仿對象又稱為楷模（model），

最能引發孩童模仿的楷模，如：重要他人（父母、師長、同儕團體

領袖）、同性別者、獲得榮譽或高社經地位者、同齡或同社會階層

者（Bandura, 1977；張春興，2007）。在 Eugene R. Oetting 與 Joseph 

F. Donnermeyer（1998）以社會學習理論為基礎的研究中，提出以

社會學為主要概念的初級社會化理論（Primary Socialization Theory），

此理論主張藥物濫用和偏差行為主要來自社會學習。以三元要件說

明，行為方面，青少年的初級社會化學習對象為家庭、學校、同儕，

在正向的初級社會化結構中，提供青少年社交網絡與行為表現的規

範和強化、給予直接性的監督、言語性的鼓勵與認可，因此，若青

少年與家庭、學校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將能避免接觸偏差同儕，

而疏離的家庭及學校關係，促使青少年以偏差同儕為楷模進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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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並產生偏差行為；環境方面，大家庭、社區、媒體可能會造成

使用藥物及其他偏差行為的影響；個人方面屬於間接性影響，雖然

非直接接觸藥物或偏差同儕，但仍可能受到初級社會化結構的行為

與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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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理論基礎與架構 

根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已得知過去研究結果說明：(1) 台灣校

園內在過去十年內，被通報的偏差行為問題有逐年上升趨勢；(2) 偏

差同儕為青少年產生偏差行為的重要因素；(3) 青少年自我揭露為父

母與子女之間互相信任的介質，青少年越少的自我揭露表示疏離的家

庭關係；(4) 青少年的性別為接觸偏差同儕的重要變項；(5) 學制可能

是影響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的因素；(6) 年齡可能是影響青少年接觸

偏差同儕的因素。 

本文研究目的以青少年對父母的自我揭露為中介因素，探討就讀

高中的青少年學制、性別、年齡與接觸偏差同儕的相關性，其中學制

分別有日間部、夜間部、少輔院三類，為了解青少年個人在家庭與學

校的環境中，如何影響個人後續接觸偏差同儕的行為。 

理論方面，本篇論文參考社會學習論，以下說明原因： 

Bandura（1977）的社會學習理論，指社會規範與偏差行為皆為可

習得的社會行為，其中包含三個影響因素的交互關係，即環境、個人、

行為，本篇論文以青少年對父母的自我揭露為中介因素探討青少年的

性別、學制與接觸偏差同儕的關係，研究對象具有團體差異性，依據

學制分成三個群體為高中日間部、夜間部與少年輔育院，參考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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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論，青少年時期身邊的同儕團體為重要的學習楷模之一，且環境為

理論其一要素，透過在不同學習環境下三個群體的研究，可以了解不

同群體與接觸偏差同儕的關係。另外，接觸偏差同儕意指接觸具有偏

差行為的同儕，參考初級社會化結構中指出社會學習論與青少年偏差

行為、物質使用的連結，其中行為方面指出若青少年與家庭、學校有

正向連結，則可避免因疏離的家庭或學校關係，提升接觸偏差同儕的

風險，因此亦可透過青少年對父母的自我揭露程度，了解父母知識缺

乏是否在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間具有中介效果。 

依據第一章的研究目的與第二章的文獻探討，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與研究架構： 

     H1：青少年性別、年齡、學制會影響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 

     H2：青少年性別、年齡、學制會影響青少年自我揭露。 

     H3：青少年自我揭露與接觸偏差同儕有相關。 

H4：青少年性別與青少年學制有相關。 

H5：青少年年齡與青少年性別、學制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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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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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材料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使用的資料庫來源為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

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李思賢教授所執行之研究計畫「校園學生毒

品使用篩檢量表之編制暨信效度分析（高中職日間部版與夜間部

版）」（計畫案號及契約號為：0960190567）中的部分資料。 

    研究對象為取得臺灣高中學籍的高二生，分成日間部、夜間部、

少年輔育院三類。抽樣方式為單層叢集隨機抽樣，將全臺灣共計

6613 個高二班級編號，以日間部比例進行抽樣，日間部共抽出 76

個班級，分佈於 73間學校；夜間部抽出 19個班級，分佈於 16間

學校，少年輔育院因班級數少，所以 8個班皆納入樣本。 

按照以上抽樣情形發放問卷，實際回收情形為：日間部回收

2,750份，其中有效問卷為 2,712份，有效填答率為 98.8%。夜間部

回收 644份，扣除小於 15歲及大於 20歲的研究參與者 36人及基

本變項填答有缺漏者 122 份，有效問卷為 486 份，有效填答率為

75.5%。少年矯正機構回收 474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 6份、小於

15歲及大於 20歲 46份、基本變項填答有缺漏者 92份，有效問卷

為 330份，有效填答率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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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與變項 

根據前述本文的研究架構，研究變項分別有：青少年性別、青

少年學制、青少年自我揭露、接觸偏差同儕。 

以下為操作型定義說明： 

  一、青少年性別 

      在調查問卷的題項為「請問您的性別？」，答項有「男」、

「女」，依據個案的填答狀況做統計分析。 

二、青少年學制 

      指研究參與者受測當時就讀的學校為少輔院或高級中等學

校的日間部、夜間部。依據問卷回收樣本來源做分類。 

  三、青少年對父母的自我揭露 

       青少年自我揭露為親子之間信任關係的預測指標，研究更指

出青少年是否願意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訊息比向父母坦承過去

所犯的錯還重要（Kerr, 1999）；Stattin和 Kerr於 2000年針對父

母知識（parental knowledge）建立三項測量指標，包含：孩子的

自我揭露、父母的勸誘與父母控制，每個指標有 5個題項，共計

15題，本研究主要為測量青少年的自我揭露程度，因此參考該指

標的題目設計出本研究使用之問卷，測量青少年自我揭露共有五

題，包含「您的父母親或是監護人真的知道您的朋友是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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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父母親或是監護人真的知道您晚上通常會去哪裡？」、「您

的父母親或是您的監護人真的知道您錢花在哪裡？」、「您的父

母親或是監護人真的知道您空閒時在做些什麼？」、「您的父母

親或是監護人真的知道您下課後，通常會去哪裡？」，答項採李

克特氏（Likert Scale）四分量表，4分表示「完全知道」、3分表

示「通常知道」、2分表示「不太知道」、1分「完全不知道」。

採用因素分析確認效度，其 KMO值為 0.83，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結果題項因素負荷量皆超過 0.3，該因子可解釋總變異量數

56.52%，Cronbach’s α為 0.804。 

  四、接觸偏差同儕 

接觸偏差同儕共計十一題，題項為「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

識的朋友中有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包含「抽煙」、「喝酒」、

「嚼檳榔」、「使用毒品（K他命、搖頭丸、大麻、神仙水、天

使塵、安非他命、一粒眠、海洛因、FM2、笑氣等）」、「逃家」、

「翹課」、「故意破壞公物」、「偷東西」、「使用武器或物品

攻擊別人」、「打人」、「勒索別人」，答項 1分表示「都沒有」、

2分表示「有一些」、3分表示「多數有」、4分表示「全部有」，

分數越高表示接觸偏差同儕的比例越高。採用因素分析確認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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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KMO值為 0.91，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結果題項因素負荷量皆

超過 0.3，該因子可解釋總變異量數 61.3%，Cronbach’s α為 0.90。 

   將此量表依青少年偏差行為發生頻率高低之偏差行為分為萃取出

三個因子分別為「菸酒使用與翹課行為」、「暴力衝突行為」、

「檳榔與毒品使用行為」，第一個因子「菸酒使用與翹課行為」

（題目 1、2、6)可解釋 41.9%，Cronbach’s α為 0.810，第二個因

子「暴力衝突行為」（題目 5、7、8、9、10、11)可解釋 10.38％，

Cronbach’s α為 0.849，第三個因子「檳榔與毒品使用行為」（題

目 3、4)可解釋 9.33％，Cronbach’s α為 0.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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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統計假設 

根據研究假設產出研究假設與統計假設： 

H1：青少年性別、學制、年齡會影響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 

     H1.1：青少年性別與接觸偏差同儕有顯著且負向的直接效 

果。 

     H1.2：青少年學制與接觸偏差同儕有顯著且負向的直接效      

果。 

     H1.3：青少年年齡與接觸偏差同儕有顯著且負向的直接效     

果。 

     H1.4：青少年性別與接觸偏差同儕有顯著的間接效果。 

     H1.5：青少年學制與接觸偏差同儕有顯著的間接效果。 

     H1.6：青少年年齡與接觸偏差同儕有顯著的間接效果。 

H2：青少年性別、學制、年齡會影響青少年自我揭露。 

     H2.1：青少年性別與青少年自我揭露有顯著且正向的直接

效果。 

     H2.2：青少年學制與青少年自我揭露有顯著且正向的直接

效果。 

     H2.3：青少年年齡與青少年自我揭露有顯著且負向的直接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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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青少年自我揭露與接觸偏差同儕有相關。 

     H3.1：青少年自我揭露與接觸偏差同儕有顯著且負向的直

接效果。 

H4：青少年性別與青少年學制有相關。 

     H4.1：青少年性別與青少年學制有顯著的直接效果。 

H5：青少年年齡與青少年性別、學制有相關。 

    H5.1：青少年年齡與青少年性別有顯著的直接效果。 

    H5.2：青少年年齡與青少年學制有顯著的直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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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統計工具 

本研究依據資料性質使用的統計分析方式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使用 SPSS 22.0 套裝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以項目之次數、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等統計方式進

行資料分析，用以了解青少年性別、學制、自我揭露與接觸偏差同

儕的資料分布狀況。 

二、變項間相關係數（Correlation Analysis） 

使用 SPSS 22.0 套裝軟體進行相關統計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目的為了解連續變項與類別變項的關聯，用以了解青少

年性別、學制、自我揭露與接觸偏差同儕的資料之間的關聯性。 

三、結構方程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 

使用 IBM Amos軟體，進行結構方程式分析（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針對本研究設計的研究架構，進行驗證性因素分

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之適配度評估（Model Fit），

參數以「加權最小平方」（Weifhted Least Square，WLSM）作估計。

本研究將提供模型的適合度指標，比較適配度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CFI）大於.90以上、Tucker-Lewis 指數（TLI）大於.90

以上、平均近似值誤差平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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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ximation，RMSEA）小於.05 表示模式適配良好；於.05至.08

之間為可接受的模式適配門檻；大於 10則為不良的適配（Browne 

& Cudek,1993 ; Hu & Bentler, 1999 ; McDonald & Ho, 2002）。 

四、測量模式修正 

    模式修正主要目的在於改善模式的適配度，以模型修正指標

（Modification Index, MI）進行。為了避免產生「過度適配模式」

（Overfitting model）的狀況，將IBM Amos預設值為7.882，當某一

參數的MI值大於7.882時則傾向修正（Joreskog & Sorbom, 1993），

讓此參數都能被自由估計。 

五、遺漏值處理 

    進行資料分析時，若有研究所需變項，包含背景資料：性別、

學制；問卷資料：自我揭露與接觸偏差同儕答項，以上只要出現遺

漏值，皆使用完全刪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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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研究變項之描述性統計 

資料處理部分，將有任一研究變項呈現遺漏值的樣本，採完全

刪除法，並僅擷取本研究所需之15至18歲樣本，共計有3215筆有效資

料。 

表 4-1-1 研究樣本遺漏值（n=3443） 

變項名稱 遺漏值 

學制  

高中日間部 0 

高中夜間部 0 

少年輔育院 0 

性別 8 

年齡 28 

青少年自我揭露  

您的父母親真的知道您的朋友是哪些人？ 9 

您的父母親真的知道您晚上通常會去哪裡？ 11 

您的父母親真的知道您錢花在哪裡？ 9 

您的父母親真的知道您空閒時在做些什麼？ 6 

您的父母親真的知道您下課後，通常會去哪裡？ 5 

偏差同儕  

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

抽菸 
4 

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

喝酒 
1 

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

嚼檳榔 
6 

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

使用非法藥物（K他命、搖頭丸、大麻、神仙水、天使塵、安非他

命、一粒眠等） 

3 

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

逃家 
2 

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

翹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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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

故意破壞公物 
7 

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

偷東西 
8 

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

使用武器或物品攻擊別人 
8 

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

打人 
8 

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

勒索別人 
18 

 

基本資料變項在學制方面以高中日間部比例最多，佔77.3%，性

別方面男性資料高於女性，佔56.5%，平均年齡則為16.9歲。 

    研究架構中的中介變項為青少年的自我揭露，共有五題；依變項

為接觸偏差同儕，共計十一題。 

    青少年的自我揭露題項，分數越高，代表青少年的自我揭露越多，

藉此了解青少年是否確實對父母透露自身相關訊息，即朋友；晚上、

空閒、下課時間的去處與活動；金錢流向。根據表二可看出約有30%

的青少年表示自身並未揭露自己的友伴身份，20-30%的青少年並未

揭露自己在晚上、空閒、下課時間的真實行蹤，40%的青少年並未揭

露自己金錢的流向與用處。 

    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的題目，為調查研究對象於一年具偏差行為

的友伴關係，其中最多比例偏差行為是喝酒（約佔78.5%），其次為

抽菸（約佔78.3%），第三位則為翹課（約佔68.3），整體而言還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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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多的青少年有機會接觸偏差同儕，從資料中也可以看出物質使用

為青少年主要的偏差行為，除了喝酒與抽菸外，約有32%的人表示自

己認識的朋友中有嚼檳榔的行為；18%的人表示自己認識的朋友中有

使用非法藥物的行為，其中也有兩項暴力行為各約佔50%，即故意破

壞公物、打人。 

 

表 4-1-2 本論文研究樣本之基本資料（N=3215） 

變項名稱 人數(n) 百分比(％) 

學制  

高中日間部 2484 77.3 

高中夜間部 468 14.6 

少年輔育院 263 8.2 

性別  

男性 1815 56.5 

女性 1400 43.5 

年齡  

15歲 6 0.2 

16歲 521 16.2 

17歲 2400 74.7 

18歲 28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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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研究變項各題得分情形（N=3215） 

研究變項 

非 

常 

同 

意 

(%) 

同

意 

(%) 

不 

同 

意 

(%) 

非

常

不

同

意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青少年自我揭露       

您的父母親真的知道您的朋友是哪些

人？ 
16.1 55.4 22.8 5.8 2.18 .765 

您的父母親真的知道您晚上通常會去

哪裡？ 
31.2 49.4 15.5 3.9 1.92 .786 

您的父母親真的知道您錢花在哪裡？ 13.3 47.9 32.3 6.6 2.32 .785 

您的父母親真的知道您空閒時在做些

什麼？ 
16.8 48.6 28.1 6.5 2.24 .807 

您的父母親真的知道您下課後，通常

會去哪裡？ 
25.1 48.8 21.2 4.9 2.06 .810 

研究變項 

都

沒

有 

(%) 

有

一

些 

(%) 

多

數

有 

(%) 

全

部

有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偏差同儕       

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

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抽菸 
21.8 53.8 17.9 6.6 2.09 .807 

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

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喝酒 
21.4 51.4 21.1 6.0 2.12 .808 

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

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嚼檳榔 
68.0 23.3 5.1 3.6 1.44 .753 

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

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使用非法藥

物（K他命、搖頭丸、大麻、神仙

水、天使塵、安非他命、一粒眠等） 

82.6 12.7 3.0 1.8 1.24 .591 

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

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逃家 
64.0 30.0 3.7 2.4 1.45 .683 

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

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翹課 
31.8 51.0 13.3 4.0 1.89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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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

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故意破壞公

物 

51.9 41.7 4.9 1.5 1.56 .658 

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

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偷東西 
73.5 24.1 1.6 0.8 1.30 .538 

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

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使用武器或

物品攻擊別人 

66.5 24.9 6.5 2.1 1.44 .711 

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

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打人 
48.4 39.9 8.5 3.1 1.66 .763 

請回想過去一年，您認識的朋友中有

多少比例做過下列事情？勒索別人 86.6 10.9 1.5 1.0 1.17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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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變項間的相關係數 

 本研究共計3215位青少年樣本，各研究變項分別為學制、性別、

年齡、青少年自我揭露及接觸偏差同儕，表三將各研究變項進行相關

係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性別」與「青少年自我揭露」呈負相關

r=-.140 （p=.00）；與「接觸偏差同儕」呈負相關r=-.216（p=.00）、

「年齡」與「接觸偏差同儕」呈正相關r=.046（p=.00）、「青少年自

我揭露」與「接觸偏差同儕」呈負相關r=-.313（p=.00）。 

 

表 4-2-1 研究變項間的相關係數 

研究變項 性別 年齡 
青少年自

我揭露 

接觸偏差

同儕 

性別 1.000    

年齡 -.032 1.000   

青少年自我揭露 -.140** .013 1.000  

接觸偏差同儕 -.216** .046** .-313** 1.000 

**p<0.01,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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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構方程式 

本研究為了解青少年性別、年齡、學制與青少年自我揭露及偏差

同儕的關係，並分析青少年自我揭露是否為其重要之中介因素，建立

之研究架構如下圖4-3-1，且依據此結構概念使用IBM Amos軟體，進

行結構方程式分析（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 

以IBM Amos軟體進行繪製如圖4-3-2所示，學制方面將研究對象

分為就讀日間部、夜間部、少輔院三個類別，並以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處理，分為「school_2」及「school_3」，就讀少輔院之研究

對象在「school_2」呈0、「school_3」呈0，為參考組；就讀夜間部之

研究對象在「school_2」呈1、「school_3」呈0；就讀日間部之研究對

象在「school_2」呈0、「school_3」呈1。「青少年自我揭露」的五個

題項為「P.1」至「P.5」，「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的十一個題項，

依李思賢教授編制之校園學生毒品使用篩檢量表中將青少年偏差行

為發生頻率的高低分為三個萃取因子，第一個因子為題目「A.P.1」、

「A.P.2」、「A.P.6」，三題加總平均為新變數「A.P.F.1」即「菸酒

使用與翹課行為」，第二個因子為題目「A.P.5」、「A.P.7」、「A.P.8」、

「A.P.9」、「A.P.10」、「A.P.11」，六題加總平均為新變數「A.P.F.2」

即「暴力衝突行為」；第三個因子為題目「A.P.3」、「A.P.4」，兩

題加總平均為新變數「A.P.F.3」即「檳榔與毒品使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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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1 結構方程式初始概念圖 

 

 

圖4-3-2 以IBM Amos進行研究架構繪製 

 

一、結構方程式初始模型之適配度衡量 

    本研究初始模式圖（M0）如圖4-3-2所示，經適配度評鑑

（assessment of fit）檢驗後，如圖4-3-3，結果顯示，比較適配度指標

（CFI）為0.945，Tucker-Lewis指數（TLI）為0.915，平均近似值誤差

平方根（RMSEA）為0.080，三者數值皆符合適配度指標建議標準（CFI

需≥0.9； TLI需>0.9； RMSEA需<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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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構方程式分析結果 

1. 直接效果分析 

    研究結果如圖4-3-3所示，「夜間部」與「接觸偏差同儕」呈現負

相關（ß=-.66，p<.001），表示相較於參考組少輔院而言，夜間部接觸

偏差同儕的可能性較低；另虛擬變項「日間部」與「接觸偏差同儕」

也呈現負相關（ß=-.96，p<.001），表示日間部相較於少輔院而言，有

較少機會接觸偏差同儕；「性別」與「接觸偏差同儕」為負相關（ß=-.009，

p<.001），顯示出偏差同儕對於男性的影響力大於女性，符合統計假

設H1.1、H1.2。 

「青少年自我揭露」與「性別」呈現正相關（ß=.11，p<.001），

代表女性比男性更願意對父母揭露自身訊息；學制方面，虛擬變項「夜

間部」、「日間部」與「青少年自我揭露」呈現正相關（ß=.22，p<.001；

ß=.34，p<.001），對照於少輔院組，顯示就讀夜間部、日間部的青少

年對於父母有更多的自我揭露，符合統計假設H2.1、H2.2。 

「年齡」在本研究與青少年自我揭露或接觸偏差同儕沒有統計顯

著相關，因此不符合研究假設H1.3、H2.3。 

最後，「青少年自我揭露」與「接觸偏差同儕」呈現負相關（ß=-.19，

p<.001），即青少年若傾向對父母揭露越多的個人訊息，則有越少接

觸偏差同儕的可能性，符合研究假設H3，統計假設H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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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介效果分析 

   中介效果路徑分析（圖4-3-3）為了解本研究「青少年自我揭露」

在「青少年性別」、「青少年年齡」、「青少年學制」與「接觸偏差

同儕」間所扮演的中介角色。 

   「青少年性別」與「青少年自我揭露」為正相關（ß=.11，p<.001）

與「接觸偏差同儕」為負相關（ß=-.19，p<.001），顯示青少年自我揭

露在青少年性別與自我揭露間有部分中介效果，符合統計假設H1.4。 

「夜間部」與「青少年自我揭露」為正相關（ß=.22，p<.001）與

「接觸偏差同儕」為負相關（ß=-.66，p<.001）；「日間部」與「青少

年自我揭露」為正相關（ß=.34，p<.001）與「接觸偏差同儕」為負相

關（ß=-.96，p<.001）顯示青少年自我揭露在學制與接觸偏差同儕間

有部分中介效果，符合統計假設H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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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直接效果、間接效果及總效果量 

本研究架構效果量如表 4-3-1，性別方面與青少年自我接露有

直接效果（effect size=0.112），與接觸偏差同儕有直接效果（effect 

size=-0.090）及間接效果量（effect size=-0.021），表示在性別與

接觸偏差同儕間，青少年自我揭露具有中介效果。 

年齡方面與青少年自我揭露不具直接效果（effect size=0.221），

與接觸偏差同儕有直接效果（effect size=0.036），但不具間接效

果（effect size=0.000），表示青少年自我揭露在年齡與接觸偏差

同儕間沒有中介關係。 

學制方面夜間部與青少年自我揭露有直接效果（ effect 

size=0.340），與接觸偏差同儕有直接效果（effect size=-0.655）及

間接效果（effect size=-0.042），表示夜間部相較於少輔院而言與

接觸偏差同儕間，受到青少年自我揭露之中介效果的影響；日間

部與青少年自我揭露有直接效果（effect size=0.002），與接觸偏

差同儕有直接效果（effect size=-0.961）及間接效果（effect size=-

0.064），表示日間部相較於少輔院與接觸偏差同儕間，受青少年

自我揭露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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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 結構方程式模型直接效果、間接效果、總效果量 

變項 

青少年自我揭露 接觸偏差同儕 

直接 

效果量 

間接 

效果量 

總效果

量 

直接 

效果量 

間接 

效果量 

總效果

量 

性別 0.112*** NA 0.112*** -0.090*** -0.021*** -0.111*** 

年齡 0.221 NA 0.221 0.036* 0.000 0.036* 

夜間部 0.340*** NA 0.340*** -0.655*** -0.042*** -0.697*** 

日間部 0.002*** NA 0.002*** -0.961*** -0.064*** -1.025*** 

***p<0.001, **p<0.01,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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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本文研究目的為了解青少年的性別、年齡、學制分別與青少

年自我揭露、接觸偏差同儕的關聯，及檢驗青少年自我揭露的中介影

響。 

（一）青少年特質與接觸偏差同儕的關係 

    根據本文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性別、學制與接觸偏差同儕

的關係中，女性相較於男性有較少機會接觸偏差同儕。偏差行

為屬青少年行為問題中的外化行為。本文針對青少年外化行為

問題（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進行研究，在過去的研

究中發現女性容易發生內化行為問題（In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男性則較容易發生外化行為問題（McDermott, 1997），

與本文研究結果一致。男性的情緒發洩在採取犯罪或攻擊性行

為後可以有效地減輕憤怒感受，女性則較不會因為情緒而採取

行動，只會讓自己的感受變得更加負面，以傳統角色的面向來

看，女性在家庭中經常扮演「表達角色」（expressive role）包

括撫養孩子和照顧丈夫的情感需求，造就女孩在成長過程中內

化了關懷和善解人意等價值觀，也因為女性在發揮表達作用時，

會更依附家庭及社會環境中，有效增加人際連結，這降低了她

們傷害他人或犯罪的可能性（Brezina, 1996；Campbell,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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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le, Maier-Katkin＆Bernard, 1995；Talcott, 1937）；男性自幼

較容易被家庭培養出獨立、強硬的性格，這樣的個性使他們更

容易從事不良行為，因此在團體裡，他們也會為了學習團體領

袖顯現出的強勢特徵，受到其他男性成員的支配（Sutherland, 

1960）。 

學制方面，本文研究顯示就讀日間部與夜間部相較於少輔

院的學生有更少機會結交偏差友伴關係，未滿18歲青少年若因

偏差行為違反法律經法官判處感化教育，會被移送至少年輔育

就讀，因此少年輔育院具偏差行為的學生比例多過於日間部及

夜間部。 

賴慧敏、鄭博文、陳清檳（2017）利用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

料庫針對台灣就讀國中一年級的青少年進行6年的縱貫性研究，

就全體青少年而言，國中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期間產生偏差行

為的比例不高，但是在國中三年的的階段有半數以上出現任何

程度之偏差行為，即國中三年級為偏差行為高峰，過去許多支

持年齡為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相關因素之研究中，對於研究對象

年齡層有更廣泛的篩選及長時間的追蹤分析。本文因為針對就

讀「高級中等學校」學制的學生進行分析，將年齡限縮於國內

普遍就讀高中的年齡15-18歲，考量到年齡是青少年偏差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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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控制因子，仍將其作為研究架構的一部份，研究結果顯示

偏差行為在15-18歲的青少年中並無顯著差異，青少年在不同年

齡層間有階段性變化，對於同儕團體、道德感的重視程度亦不

同，未來研究可以擴大青少年年齡層，了解不同年齡層間在接

觸偏差同儕或養成偏差行為易感性的差異。 

（二）青少年特質與青少年自我揭露的關係 

本研究結果顯示女性更願意向父母揭露自身訊息，支持

Stattin與Kerr（2000）提出女性更傾向向父母自我揭露，這可能

與性別特質有關，女性社交在社交關係中，較傾向與家人保持

親密關係，在社會文化中也通常為關心家庭、關係與情感的角

色；男性在社交關係中則較注重獨立自主、競爭性，因此他們

更傾向自己解決問題，而不是與家人交流，在社會文化中，他

們通常被賦予期待去扮演堅強、理性的角色，這也使他們盡可

能避免表達自己的感受，以避免被認為是軟弱的，另外，考慮

到社會與家庭對於女性的問題行為有更多的擔憂，父母對於女

性的管教也多於男性，在針對父母對於他們子女了解程度的報

告裡，父母普遍表示相對於兒子，他們更了解他們的女兒。 

本研究也發現就讀少輔院的學生向父母自我揭露的程度比

日間部與夜間部的學生還低，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根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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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輔育院條例，少輔院為少年因觸犯法律執行感化教育處分，

其目的在矯正少年不良習性，依據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青少年問題行為的產生其中一項原因為家庭依附關

係薄弱，由此推測少輔院的青少年可能有較少的家庭互動與家

庭功能缺失的問題，使父母的監督行為與孩子透露自我訊息的

機會削減；第二，在邱明偉（2006）的研究中提出在民國88年

將高雄少年輔育院改制為明陽中學，專收受刑人後，位居於南

部地區輕微犯罪的受感化教育少年均須移往中北部執行，他們

的再犯率相較徒刑少年低，需要更為緊密的家庭支持系統

（Support system）及親情的依附（Attachment），幫助青少年建

立正確價值觀，即有極大再社會化的可能性，但因為目前少年

感化教育機構地域分佈不均，造成探視不便，無形中阻隔青少

年與原生家庭的互動機會。 

Pardini等學者（2008）針對6-16歲的孩子做了一項長期追蹤

的研究，發現父母知識的獲取管道會因為孩子的年齡改變，年

紀越小的孩子，父母採用直接觀察的方式，當孩子開始接受正

規教育及進入青春期後，親子溝通則為重要的關鍵，此時青少

年的自我揭露即為父母知識獲取的主要來源，顯示不同的學年

級與學習階段可能會影響青少年自我揭露程度，本文因為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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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學制的學生進行分析，未將就讀高中以

外學習階段的學生納入研究對象，但是考量到年齡是青少年偏

差行為的重要控制因子，仍將其作為研究架構的一部份，研究

結果顯示青少年自我揭露在15-18歲的青少年中並無顯著差異，

未來在學制與自我揭露方面的研究，可以增加年齡層與學習階

段的廣度，比較不同年齡層與學習階段間青少年與自我揭露的

關係。 

（三）青少年自我揭露與接觸偏差同儕的關係 

本研究結果指出青少年自我揭露越多，越不容易接觸偏差

同儕，根據眾多國外文獻可看出家庭互動關係強弱來自於父母

與孩子之間相互信任的程度，當親子關係越緊密，信任程度越

高，則孩子愈願意主動向父母分享家庭外的實際生活情形，青

少年生活常規要事包含父母對孩子結交同儕、金錢及行蹤的掌

握程度，也就是本文主想要探討的重要因素「青少年自我揭露」，

因為是孩子主動向父母傾吐訊息，所以訊息的真實性與透露程

度是掌握在孩子手中，即緒論裡所提及的「訊息管理者」角色，

這又回歸到家庭互動關係，若孩子與家庭連結越緊密，他們願

意釋放出來的正確訊息越多，反之，若孩子有故意藏匿訊息的

行為，顯示孩子與父母的關係疏離，根據社會控制理論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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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孩子無法與家庭產生正向依附關係時，孩子轉而依附偏差同

儕的機率則提升，又根據社會學習論，在偏差同儕的群體之中，

青少年有很大的機會習得偏差行為。本文支持以下研究，父母

對孩子生活訊息的了解越多，會使子女有較低的反社會行為

（ Patterson & Stouthamer-Loeber, 1984 ; Snyder, Dishion & 

Pattersom, 1986）、物質使用行為（Brown, Mounts, Lamborn & 

Steinberg, 1993；Dishion & Loeber, 1985），也會使子女在學校

有符合常規的作息與較佳的表現（Brown al., 1993；Dornbusch, 

Ritter, Leiderman, Roberts & Fraleigh, 1987），在文獻探討中同

樣指出青少年與家庭和學校的連結薄弱時，會增加青少年接觸

偏差同儕的可能性，未來可考量將青少年在學校的學習表現也

納入中介考量。 

（四）青少年自我揭露的的中介效果 

本文研究結果指出青少年自我揭露在青少年性別、學制與

接觸偏差同儕間，有顯著的中介效果。許多學者提出青少年性

別、年齡分別與青少年自我揭露與問題行為的直接關係，但目

前尚未有研究檢驗青少年自我揭露在青少年特質與接觸偏差同

儕的中介作用。根據譚子文、張楓明（2013）的研究中指出親

子關係不佳的家庭，易形塑具有衝動性的孩子，且這樣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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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被同儕拒絕，轉而與具有同樣特質的同儕團體親近，習得

如自我傷害行為等問題行為。由本研究結果發現雖然青少年本

身的性別與學制對接觸偏差同儕已有顯著的相關性，但是青少

年的自我揭露仍然為具有影響力的中介因子。青少年對父母的

自我揭露為家庭溝通要素的關鍵，在Kerr（1999）的研究中指出

青少年願意向父母坦露自己日常生活發生的事，與青少年對於

父母的信任程度有高程度的正相關，這樣的信任關係代表親子

之間的連結越緊密，青少年與家庭的依附關係越強，對學校、

正向同儕會有越健全的連結，同時也有助於孩子發展出健康的

人際關係和因應壓力的能力，當孩子在青春期階段面臨生活中

的壓力事件時，重要他人給予物質或情感上的支持與協助，可

以提升孩子的正向情緒、自尊及環境控制感受，這些力量可以

幫助他們處理困境（Sarafina, 2002；Kort-Butler, 2010），不易

養成問題行為或接觸偏差友伴。 

當與家庭未產生正向的互動與連結時，則使青少年較難採

取健康的心理紓發途徑，即可能在心靈脆弱的階段為了歸屬感、

認同感結交具有偏差行為的朋友。青少年的偏差行為通常為自

我傷害（self-harm）或傷害他人，如透過酗酒、使用非法藥物、

自殘等蓄意造成自己身體疼痛的行為或是以傷害、報復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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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讓周圍的人知道自己的負面處境，這些適應行為的策略為

部分青少年發洩強烈負面情緒與難以承受壓力的方法，藉由這

樣的方式讓他們得到控制感，並且認為解除危機情境（Hawton, 

Rodham & Evans, 2004）。  

綜上述，青少年自我揭露可間接預測出家庭連結強度，顯示

家庭互動關係在青少年特質與接觸偏差同儕間仍為不可忽視的

調節因素，本研究問卷為青少年以作為父母孩子的角度回應自

己透露給父母知情的訊息多寡，尚未測量父母認知孩子透露訊

息的程度，未來研究可以採雙向檢驗，檢驗結果可看出父母是

否確實了解自己對於孩子生活訊息的掌握程度，以及是否需要

在家庭連結關係上採取不同的策略與努力。 

（五）研究限制 

本文研究限制：1. 本研究運用次級資料庫分析，受限於人

口年齡分佈限制，無法以更廣泛的年齡層探討與孩子自我揭露

的關係； 2. 本研究採橫斷性研究方法，若能針對研究對象進行

長期追蹤分析，可看出青少年自我揭露與接觸偏差同儕隨時間

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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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由青少年中介作用的檢驗中，可以了解到若家庭方面，能夠給予

青少年更多理解與關懷，在父母與孩子之間建立良好的雙向溝通管道，

維持親子之間的信任，使青少年願意對父母分享自己的生活，可改善

青少年接觸偏差同儕的機會。 

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建議：1. 研究方面，擴大研究對象的學習階段，

除了高中以外，也可以搜集國小、國中、大學的資料進行比較，了解

年齡層、學習階段與青少年自我揭露和接觸偏差同儕的關係；2. 推廣

父母知識的重要性，使父母了解如何正向參與孩子的生活，並創造使

孩子願意主動分享的家庭環境與心理支持；3. 使學校老師、輔導人員

鼓勵學生主動向父母分享生活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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